
★本期导读★
●我市优化河流水质监测断面

●依法查处  整改到位

●我市探索PPP模式  加快乡村污水治理

●县区在行动

●乡镇在推动

●简讯

【工作推进】
 我市优化河流水质监测断面

连日来，我市坚持统一规划、优化整合、合理布局，不断优化水质监测断面实施方案，开展河流水质考核断面复核、增设等工作。目前，完成复核3个县级交接断面的交接河流名称、交接点、站点信息、县级河长等基本信息工作；复核32个乡镇交接断面的河流名称、断面名称、位置、水质状况以及河段长姓名、职务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新增设12个乡镇交接断面。

【边督边改】
依法查处  整改到位

据反映，梧塘镇仁兴名猪场位于禁养区内，非法养殖十几年，污水横流，臭气熏天。

经调查核实，仁兴养猪场于1988年建设并投产，养殖场面积约1万平方米。养猪所产生粪便污水通过2口过滤池和1口约700立方米的沼气池处理后排放，从沼气池排出的污水通过敞开的水沟输送到附近道路下的排水管中。2017年6月13日，涵江区组织人员现场检查，该养猪场存栏生猪约1300多头（其中母猪存栏150头）。

2017年3月22日、5月3日，涵江区跟踪检查，依法立案处理仁兴养猪场的环境违法行为。5月11日，涵江区环保局作出涵江区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5月24日，举行行政处罚听证会。5月25日，涵江区环保局依法作出涵江区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翁建仁罚款人民币柒万元整。5月26日，涵江区人民政府依区环保局申请责令拆除的请示，根据法律规定作出《听证权利告知书》《陈述和申辩权利告知书》，并于5月27日将两份告知书送达至当事人。涵江区人民政府将依当事人申请适时举行听证会。听证完后，涵江区人民政府将依照听证结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处理和整改情况：涵江区环保局依法查处仁兴养猪场的环境违法行为，落实相关法律措施，确保查处到位。同时将继续督促该养猪场清理存栏的生猪和周边污染源处理工作。涵江区人民政府将对该养猪场进行拆除关闭。 　
　　　
【部门在联动】


我市探索PPP模式  加快乡村污水治理

一是市县域方面，发挥市水务集团融资平台，运用工程包、PPP等方式，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目前生成市县（区）级污水工程包项目11个总投资4.74亿元；市水务集团整体打包融资建设污水项目13个。二是乡镇方面，全市生成乡镇污水处理工程包项目14个投资约2.777亿元，其中污水处理厂（站）项目4个、泵站建设项目2个、管网建设项目8个。三是村庄方面，全市投资约29.96亿元覆盖621个行政村建设农村污水工程PPP项目5个、EPC项目1个。

　　　　　　

【县区在行动】
荔城区：7月7日，召开河长制工作联席会议。副区长、副河长陈紫福主持会议，要求河长办各成员单位及各镇街要加强组织领导，按照时间节点抓实抓细抓好“三个全面清理”行动、河道清淤清障专项行动回头看、垃圾河清理和黑臭水体治理等工作；尽快完善“一河一档”资料，出台实施“一河一策”工作；区河长办、效能办要加强效能督查，确保河长制工作落到实处。

城厢区：7月6日，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志愿者来到城厢区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河小禹”专项行动。区团委、区河长办第一时间对接，及时召开了“河小禹”专项行动员部署会。

秀屿区：7月4日，区河长办、埭头镇联合巡查、调研汀港溪、凤岸溪，对受暴雨冲毁堤岸的汀港溪提出加固方案，拟定凤岸溪整治方案。

湄洲岛：按照分期设计、分步建设的原则，计划投资7000多万元，分别对马西渠、沙厝渠、北埭渠和北埭湿塘（含绿化）、上下湖（含绿化）、清莲园建设、西亭渠、胡石渠、下白石渠进行修复和改造建设。目前，各项子工程已启动，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系统，构建湿地水网净化系统，实现生态湿地的可持续发展，确保在2017年7月底前全部竣工，让湖石淉重现生机。

【乡镇在推动】　　　　　

灵川镇：共摸排旱厕318座，已完成推平298座，完成率达93.71%；同时，投入100多万元，在人流密集地、公园、市场等地新建10座新型公厕，预计7月底基本完成建设，8月份将投入使用，建成后将向村民免费开放。

东峤镇：联合村居，开展赤岐溪暴雨冲积物淤积清理工作，至目前共清理淤积物3.75万方，确保溪道排洪通畅。

【简讯】
1.7月3日，由省环保厅、水利厅、农业厅、住建厅等单位组成的省小流域水环境治理考评组，莅莆检查小流域水环境治理工作。考评组现场检查了长岭溪、延寿溪等河道及周边村庄卫生、流域周边畜禽养殖场拆除、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落实、为民办实事项目推进等情况，并现场采集水样，同时详细检查“一河一档”基础资料等。

2.7月4日上午，市法院、市检察院领导到市河长办调研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探讨如何建立有效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助力创新开展河长制工作。

3.7月5日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农经委、环城委等领导到市河长办调研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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